
证券代码：688272 证券简称：富吉瑞 公告编号：2025-010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4月22
日收到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更名的通知，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国联民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续以新公司名义开展业
务与管理活动。

公司与原“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法律文件继续有效，由“国联民
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名称变更
不属于公司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高速 公告编号：2025-03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今日收到公司副总
经理尚海波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尚海波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尚海波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
响。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尚海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尚海波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尚海波
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3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2日，公司竞得下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序号

1

地块编号

杭政储出[2025]38号

规划用途

住宅

建设用地面积
(㎡)

64021

容积率

1.1

土地总价
(万元)

135959

土地权益

100%

公司在上述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上述比例仅供投资者作

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23063 债券简称：大禹转债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4月21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于 2025年 04月 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4月23日

B11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5-14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4月2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2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2222号沙河世纪楼四楼沙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
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股份84,912,1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08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2,336,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01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5人，代表股份 2,575,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6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6人，代表股份 2,576,06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5人，代表股份 2,575,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642％。
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585,3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37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6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937%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58,5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689%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49,2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4950%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6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9.2341%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58,5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2709%

2.《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571,7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21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334,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14%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6,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7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35,6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7.9671%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334,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1.7962%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6,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2368%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582,5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341%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95,7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59%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99%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46,4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3863%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95,7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0.2977%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3160%

4.《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609,9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66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93,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31%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8,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05%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73,8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9.4499%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93,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0.2046%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8,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3455%

5.《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605,3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610%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4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701%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58,5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689%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69,2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9.271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4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4577%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58,5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2709%

6.《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602,5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577%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4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701%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61,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72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66,4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9.1627%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248,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4577%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61,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3796%

7.《关于公司2025-202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提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457,1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2865%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42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69%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1,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66%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121,0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3.5184%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42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5.2743%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1,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2073%

8.《关于公司 2025-2026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提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434,9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2603%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443,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6998%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99%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098,8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2.6566%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443,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6.0274%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3,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3160%

9.《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份数量

（股）

83,575,8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4263%

股份数量
（股）

1,330,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5666%

股份数量
（股）

6,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7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239,7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8.1262%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1,330,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1.6370%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6,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2368%

10.《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提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83,943,43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8592%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937,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42%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1,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66%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A股

同意

股份数量
（股）

1,607,3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2.3961%

反对

股份数量
（股）

937,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6.3967%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31,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2073%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

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黄亮、何子楹 ；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C0022号

致：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

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
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
见；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
证；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3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届次、召集人、召开
日期、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项及会议登记
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2222号沙

河世纪楼四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2日9:15至
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2日9:15至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
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相关身份证明文件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

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
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27人，代表股份84,912,13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0810%。

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
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83,585,3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74%；
反对1,26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37%；
弃权5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89%。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
同意83,571,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214%；
反对1,334,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14%；
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2%。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3,582,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41%；
反对1,29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259%；
弃权3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99%。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3,609,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664%；
反对1,29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231%；
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5%。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83,605,3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610%；
反对1,24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701%；
弃权5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89%。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83,602,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577%；
反对1,248,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701%；
弃权61,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722%。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202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83,457,1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2865%；
反对1,42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769%；
弃权31,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66%。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202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

融资资助的议案》
同意83,434,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2603%；
反对1,44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6998%；
弃权3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99%。
（九）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83,575,8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263%；
反对1,33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666%；
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2%。
（十）表决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3,943,4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8592%；
反对93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042%；
弃权31,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66%。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独立董事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

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
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
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一）项至第（六）项及第（九）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上述第（七）项、第（八）项及第
（十）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 责 人：孙新媛 黄 亮

何子楹
2025年4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本次被担保对象中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光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4.34%。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或“公司”）分别于2025年

2月24日、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及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724,000万元（或等值外
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4,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57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过往经批准但尚未使用的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自然失效。如单笔担保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
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
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担保总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公司在
任一时点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 724,000万元（或等值
外币）。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被担保对
象之间进行调剂，也可将上述担保额度调剂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子公
司（包括但不限于除被担保对象外的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将来新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仅能
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
度。

前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向业务相关方（如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银行授
信、贷款、开具保函、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担
保、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等履约担保，以及为诉讼或仲裁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2月 26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2025年
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0月 29日、2024年 11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鉴于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精卓科技”）的股东舒城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城
县产投”）已承诺为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卓技术”）按
照其及一致行动人安徽鼎恩企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精卓科技
的股权比例（51.88%）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额度、方式及期
限，以政府有关会议审批为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同意按对精卓科技的持
股比例48.12%，为精卓技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7,837.42万元担保额度，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仅限于申请银行授信、贷款。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在任一时点对精卓技术的担保
余额不超过27,837.42万元。如单笔担保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
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
定为准。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的法
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 31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为参股
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二、本次调剂担保额度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不改变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的前提下，将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欧菲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欧菲”）担保的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5,000万元调剂至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合肥光电担保使用。合
肥光电和香港欧菲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符合调剂条
件。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合肥光电和香港欧菲提供的担保额

度分别为 15,000万元和 195,000万元。本次子公司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欧菲光

欧菲光

被担保方

香港欧菲

合肥光电

被担保方截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
产负债率

88.09%

93.92%

已审批担
保额度

200,000

10,000

已使用担
保额度

170,815

10,000

可 用 担
保额度

29,185

00

申请调剂
担保额度

-5,000

5,000

调剂后担
保额度

195,000

15,000

调 剂 后 可
用 担 保 额

度

24,185

5,000

注：以上已使用担保额度、可用担保额度、调剂后可用担保额度为根据2025
年4月22日汇率折算。

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进展情况
1、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光电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在2025年4月22日至2026年4月22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

本次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10,000万元包括公司于2025年3月4日披露的为
合肥光电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
保的最高债权本金5,000万元。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4日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担保额度调剂主体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额度调出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欧菲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公司编号：1347307；
3、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4、成立日期：2009年6月22日；
5、注册地址：WORKSHOP NO 1 20/F, EW INTERNATIONAL TOWER,

NO 120 TEXACO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6、注册资本：5,000万元美元；
7、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贸易服务业务；
8、欧菲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欧菲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股权结构：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万元美元）

5,000

5,000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11、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68,586.53

336,688.44

-

336,668.00

31,898.09

2024年度
（经审计）

1,116,352.9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17,068.61

180,817.25

-

180,778.94

36,251.36

2023年度
（经审计）

776,961.84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75.06

396.68

141.47

116.78

（二）担保额度调入方/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MA2UMQLC0T；
3、法定代表人：李火清；
4、成立日期：2020年4月13日；
5、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黄麓镇创业大道与烔中路交汇处；
6、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

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电子器件销售；显示器件制造；广播
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显示器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
能车载设备销售；光学玻璃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
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防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照相机
及器材制造；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光学玻璃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欧菲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万元）

29,990

10

30,000

持股比例

99.9667%

0.0333%

100.00%

11、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

流动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49,380.15

329,593.94

5,002.25

304,044.13

19,786.21

2024年度
（经审计）

1,254,550.82

-2,647.26

-3,370.7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61,784.21

438,737.81

-

407,867.88

23,046.40

2023年度
（经审计）

1,078,941.15

-5,933.47

-4,958.22

五、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
1、保证人：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3、主合同债务人：合肥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合同债务人”）
4、主合同及保证担保的债权：
（1）在本合同第2.2款约定的期限内，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

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以下
简称“主合同”）。

（2）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2025年
4月22日至2026年4月22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主
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
有的一系列债权。

如乙方为主合同债务人办理的具体业务为票据、信用证、保函、商业承兑汇

票保贴（包括主合同债务人为承兑人及持票人等情形）或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
甲方不可撤销地承诺和保证，只要上述业务对应的合同签署日，票据、信用证、
保函等的开立日、到期日或乙方实际垫款日、履行担保责任日等任一日期发生
在本款约定期间内的，乙方基于上述业务形成的全部债权均纳入本合同担保范
围之内，甲方均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如乙方为主合同债务人办理的具体业务为保理业务的，甲方不可撤销地承
诺和保证，只要上述业务对应的保理合同签署日或履行回购责任日等任一日期
发生在本款约定期间内的，乙方基于上述业务形成的全部债权均纳入本合同担
保范围之内，甲方均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3）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以下方式确定的额度：
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金额）：壹亿元整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
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4）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合同生效之前已由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签订
的本合同附件《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所列的合同项下乙方享有的
债权亦转入本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之内。

5、保证担保的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
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
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
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第 2.2款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
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
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
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
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
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六、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1、截至目前，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总额度（包括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为 27,837.42 万元，担保总余额为 12,
751.8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9%；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及
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724,000万
元，担保总余额为 570,093.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88%。

2、截至目前，公司担保情况列示如下（包括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
类型

董事会批准的担保总额度

担保总余额

金额（亿元人民币）

75.18

58.28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05.57%

159.37%

其中，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03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